附件

珠海市人民政府第二批清理规范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共计39项）

一、取消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共计10项）

	序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处理决定

	1
	储备粮代储资格申请人资信证明
	储备粮承储单位资格认定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粮食局)
	《广东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粤府令第86号）
	金融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资信证明

	2
	储备粮代储资格申请人财务审计
	储备粮承储单位资格认定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粮食局)
	《广东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粤府令第86号）
	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事务所及其他具有相关资格的审计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经有关部门或机构审核的近两年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3
	无线电频率指配审批所需的电磁环境测试
	无线电频率指配审批
	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号）

《广东省无线电管理条例》（2014年修正）
	具有电磁环境测试资质的单位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电磁环境测试报告

	4
	申请设立养老机构所需的资金验资和资产评估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市民政局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民政部令第48号）
	会计师事务所等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资金验资证明和资产评估报告

	5
	律师事务所（分所）实物方式出资的资产评估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变更、注销初审
	市司法局
	《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设立的管理办法》（粤司办〔2009〕275号）
	会计师事务所等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实物方式出资的资产评估报告，申请人只需按照《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规定提供有效的资产证明

	6
	参与合并或分立的律师事务所财务审计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变更、注销初审
	市司法局
	《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设立的管理办法》（粤司办〔2009〕275号）
	会计师事务所等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审计报告

	7
	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验资或财务审计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变更、注销初审
	市司法局
	《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设立的管理办法》（粤司办〔2009〕275号）
	会计师事务所等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验资或审计报告

	8
	申请律师事务所注销所需的审计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变更、注销初审
	市司法局
	《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设立的管理办法》（粤司办〔2009〕275号）
	会计师事务所等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审计报告

	9
	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变更资金数额的验资
	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登记初审
	市司法局
	《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和《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粤司办〔2014〕234 号）
	会计师事务所等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验资报告，申请人只需按照《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提供有效的资金证明

	10
	广告标牌设计结构检测
	公路两侧设置广告标牌设施审批
	市公路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9年修正）
	具有检测钢结构相应资质的单位
	不再要求广告标牌设置者在延续许可期限时提供设计结构检测报告；设置者应当对其广告、标牌设施在有效期内进行定期检查、保养，因维护不力造成事故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调整为由审批部门提供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共计13项）

	序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处理决定

	1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全市性社会团体变更登记
	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
	会计师事务所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2
	社会团体注销清算报告审计
	全市性社会团体注销登记登记
	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
	会计师事务所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清算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社会团体注销清算审计

	3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
	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
	会计师事务所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4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清算报告审计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
	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
	会计师事务所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清算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社会团体注销清算审计

	5
	土地开垦区内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从事生产方案评估
	土地开垦区内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从事生产审查
	市国土资源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56号）
	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
	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开展评估，改由审批部门根据审批工作需要组织专家开展评估

	6
	矿业权转让鉴证和公示
	采矿权转让审批
	市国土资源局
	《国土资源部关于建立健全矿业权有形市场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45号）

《矿业权交易规则（试行）》（国土资发〔2011〕242号）
	市、县级矿业权交易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矿业权交易机构进行鉴证和公示，改由审批部门负责发布矿业权转让公示信息并出具公示无异议的意见

	7
	办理进出口许可证电子认证机构（CA）证书
	自动进口许可证核发
	市商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2号）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办理进出口许可证电子认证机构（CA）证书，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制作后向申请人发放

	8
	办理进出口许可证电子钥匙
	自动进口许可证核发
	市商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2号）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办理进出口许可证电子钥匙，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制作后向申请人发放

	9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鉴定评审
	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单位许可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的许可与监督办法》（粤质监〔2017〕21号
	审批部门公布的鉴定评审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进行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实地条件鉴定评审，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实地条件鉴定评审

	10
	建设项目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市气象局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21号）
	具备能力的防雷技术服务机构或地方性法规明确的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审批部门完善标准，组织开展区域性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11
	防雷产品测试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市气象局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21号）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4号）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授权的检测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防雷产品测试报告；审批部门完善标准，按要求开展防雷产品质量检查

	12
	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市气象局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21号）
	具备能力的防雷技术服务机构或地方性法规明确的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

	13
	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检测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市气象局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4号）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21号）
	取得相应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检测


三、不再要求特定机构提供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共计16项）
	序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

事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处理决定

	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文件编制
	市管权限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市发展和改革局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4号）
	有相应能力的编制机构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节能评估文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文件技术评估、评审

	2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节能评估文件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项目节能审查
	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4号）
	有相应能力的编制机构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节能评估文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文件技术评估、评审

	3
	无线电台（站）设置所需的电磁环境测试
	无线电台（站）的设置使用和呼号指配审批
	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号）
《广东省无线电管理条例》（2014年修正）
	具有电磁环境测试资质的单位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电磁环境测试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4
	寺观教堂拟设立地点和拟设立场所可行性说明编制
	筹备设立寺观教堂、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变更为寺观教堂审核、审批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2号）


	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可行性说明，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可行性说明技术评估、评审

	5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所需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在市属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2号）


	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可行性说明，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可行性说明技术评估、评审

	6
	矿产资源开采地质报告编制
	采矿权审批
	市国土资源局
	《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产资源勘查登记、开采登记有关规定的通知》（国土资发〔1998〕7号）
	具有相应地质勘查资质的单位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产资源开采地质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地质报告技术评估、评审和备案

	7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
	采矿权审批
	市国土资源局
	《国土资源部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81号）
	具有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工程等规划设计资质或具有从事土地复垦规划设计业绩的单位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技术评估、评审

	8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要求设置防护距离的测绘图编制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市环境保护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修订）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3号）
	具有相关测绘资质的单位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防护距离测绘图，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防护距离测绘图技术评估、评审

	9
	需要使用港口岸线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编制
	港区内港航设施使用岸线审批
	市交通运输局（市港口管理局）
	《港口岸线使用审批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2年第6号）
	具备相应资质的水运行业工程设计或者港口河海工程专业工程咨询单位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10
	海域使用论证
	海域使用权的审核
	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具有海域使用论证资质的单位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11
	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的建设方案编制
	市管权限的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程建设项目方案审批
	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
	《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具有相关设计资质的单位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工程建设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工程建设方案技术评估、评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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